
板块名称

当日合计流入

（亿元）

当日合计流出

（亿元）

当日净流入

（亿元）

医药生物

７４．０６ ６２．２８ １１．７８

商业贸易

５６．１０ ４４．５１ １１．５９

有色金属

１０７．１６ １００．２１ ６．９６

信息设备

２５．２３ ２０．６１ ４．６２

食品饮料

３３．８１ ２９．８１ ４．０１

电子元器件

２６．１８ ２４．０６ ２．１２

汽车

４６．９８ ４５．３７ １．６１

综合

１６．４０ １５．７４ ０．６６

轻工制造

２３．３８ ２３．３９ －０．０１

旅游酒店

６．５１ ６．７９ －０．２８

农林牧渔

２５．５４ ２６．０５ －０．５１

采掘

５９．９６ ６０．８４ －０．８９

电力

５０．１８ ５２．２９ －２．１１

建筑建材

５４．２３ ５６．３５ －２．１２

纺织服装

１７．８８ ２０．１０ －２．２２

信息服务

２５．９３ ２８．５２ －２．５９

化工

８８．０７ ９１．７４ －３．６７

钢铁

３７．５７ ４１．３０ －３．７３

保险

１５．９６ １９．９１ －３．９５

家用电器

１０．９７ １５．０９ －４．１１

证券信托

３７．１３ ４１．７８ －４．６５

机械设备

７７．１１ ８１．７８ －４．６７

房地产

７３．９５ ８０．１７ －６．２１

交通运输

５１．４７ ６０．８３ －９．３６

银行

４６．５４ ６７．０２ －２０．４７

合计

１０８８．３１ １１１６．５２ －２８．２０

制表
：

中信证券

金融机构Finance & Institution

A10

主编
：

周 边

编辑
：

孙 勇

组版
：

木彦
E m ail:sunyong@ zqsbs.com ��电话：0755-83501681

2009

年
8

月
1 1

日星期二

流动性充裕加大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压力

部分中资银行自主下调企业存款利率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本报讯 企业存款利率下调之势

正在蔓延。 继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

打银行相继下调了两年期以上定期存

款利率后， 部分中资股份制银行也开

始对部分企业定期存款在基准利率基

础上进行下调。有分析指出，在上半年

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 商业银行资金

运用压力运用压力较大， 中资银行自

主下调企业存款利率在情理之中。

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

央行近日发布的 《中国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

2009

年第二季度）》揭示了

这一现象：今年上半年，部分中资股份

制银行在办理企业存款业务时， 开始

和企业议价， 并尝试下调部分企业定

期存款利率，采取的方式是协议调整，

而非“一刀切”调整。与此同时，银行也

采取贷款融资安排、 提供理财服务等

方式，补偿企业客户利息收入。

“大企业议价能力较强， 银行对

其实施存款利率下调的可能性不大。

中资银行实施下调利率的对象应该

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可能为获得贷

款融资而接受较低的存款利率。 ”某

股份制银行支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

理称。

证券时报记者查阅各家中资股份

制银行网站发现， 其存款利率表与央

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一致， 并未发生变

化，可见中资银行没有采取“一刀切”

下调某期限定存利率的做法。

业内人士分析，

2009

年以来，流

动性持续充裕， 货币市场及债券市场

收益率走低， 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压力

较大。采取下浮存款利率的做法，一方

面可以减少相应档次的存款利息支

出， 另一方面可限制部分期限档次的

存款增长， 有利于调整负债结构及成

本以匹配资产业务。

央行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

2009

年第二季度）》认为，存款利率

下调， 是金融机构主动适应市场环境

变化、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的行为，反映

出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正在

提高。报告同时指出，目前企业存放银

行的资金大多为活期存款， 主要用于

日常生产经营， 定期存款利率下调对

企业存款利息收入影响较小。

外资行已先行一步

尽管央行

2004

年已对银行存款

利率实行上限管理， 允许存款利率下

浮，然而为了稳定存款来源，商业银行

一直按基准利率执行存款利率， 未执

行差别利率。 这一“铁律”的打破始于

两家外资法人银行。

今年上半年，花旗银行、汇丰银行

率先下调

2

年期以上人民币定期存款

利率。 随后，渣打银行也从

6

月

25

日

开始下调了

2

年期以上人民币定期存

款利率。

渣打银行调整后的

2

年期、

3

年

期、

5

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分别

为

1.5%

、

1.6%

、

1.7%

。 汇丰银行调整

后的

2

年期、

3

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

利率均分别为

1%

、

1.1%

。 渣打银行下

调利率的幅度略小于花旗银行和汇

丰银行。

光大银行上半年存贷款

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证券时报记者
于 扬

本报讯

中国光大银行在近日召开
2009

年年中工作会议上透露
，

截至
6

月末
，

该行资产
总额达到

10281

亿元
，

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大关
。

贷款
、

一般存款都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年度计
划

。

贷款首次突破
6000

亿元
，

个贷首次突破
1000

亿元
，

资产托管规模突破了
1000

亿元
，

信
用卡发卡量突破

500

万张
。

其中
，

贷款余额为
6165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了

1479

亿元
，

增幅为
31.6%

；

一般存款余额达
到

7921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1662

亿元
，

增幅为
26.6%

。

贷款
、

一般存款都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
年度计划

。

1-6

月份
，

光大银行实现净利润
34.3

亿元
，

完成营业收入
117.3

亿元
。

中间业务净收入大
幅增长

，

达到
19

亿元
，

同比增长
59.1%

，

在营业
收入中的占比达到

16.15%

，

利润结构有所优
化

。

截至
6

月末
，

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87.3

亿
元

，

比年初下降
6.4

亿元
，

不良贷款率为
1.42%

，

比年初降低
0.58

个百分点
，

继续实现双降
。

加拿大金融集团谋求

与中国金融机构合资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王瑞霞

本报讯

拥有富国基金
28%

股份的加拿
大金融集团

（

BMO

）

高层昨日表示
，

要随时便利
地寻找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

，“

见着便宜就买
”，

不排除与中国金融机构的合资机遇
。

针对
“

中资银行股票屡屡被外资减持
，

BMO

是否认为现在是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好
时机

”

这一问题
，

BMO

私人银行集团首席执行
官赵骅领称

，

企业发展要立足长远
，

要着眼于长
期投资策略

。

BMO

既要保持独立增长
，

也不放
弃合资的机会

。

据介绍
，

BMO

目前在中国采用的是分行模
式

，

不是独立的法人银行
。

BMO

新任命的亚洲
区总裁余俊明表示

，

中国是重要的市场
，

公司有
意愿寻找机会在中国建立独立的法人银行

，

或
者通过合资的形式建立法人银行

。

BMO

是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一家银行
、

同时
也是加拿大第一家与中国开展业务往来的银
行

。

据介绍
，

去年其人民币业务量在外资行中排
名第一

。

目前
BMO

在北京
、

广州
、

香港和上海
设有四家分行

。

“中国红

1

号”上周领跑

非限定型券商集合理财产品

证券时报记者
韦小敏

本报讯

上海财汇统计数据显示
，

7

月
31

日之前成立的共
29

只非限定型券商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上周平均收益率为

-2.27%

，

其中获得
正收益的产品仅有

2

只
，

中银国际证券
“

中国红
1

号
”

以净值升幅
0.84%

拔得头筹
。

8

月份的第一周
，

上证综指下跌
4.4%

收于
3260

点
，

沪深
300

指数下跌
4.8%

收于
3555

点
，

市场回调幅度明显
。

所有混合型开放式基金
当周平均收益率为

-3.45%

，

获得正收益的基金
仅有

3

只
，

其中净值升幅最大的为
0.85%

。

业内人士表示
，“

中国红
1

号
”

集合理财计
划自成立以来

，

净值一直平稳上升
，

中间没有出
现过大幅波动的情况

，

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位于
同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前列

，

充分体现了投
资管理人对风险的驾驭能力

。

昨日 A 股市场净流出资金 28 亿

全面征集金融机构相关新闻线索。

一经采纳并经记者采写见报，将有

奖励！

电话：0755-83501747、83501745

邮箱：jgb@ zqsbs.com

银行超储率降至
8

年来最低
本报讯

尽管流动性依然充
裕

，

但经过上半年高达
7.3

万亿的
信贷突击后

，

银行的钱袋子多少有
点干瘪了

。

根据最新统计
，

银行系
统超额准备金率

（

超储率
）

上半年
下降为

1.55%

，

这已经是
2001

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

。

国信证券分析师认为
，

上半年
银行的信贷突击是超储率下降的重
要原因

。

根据央行统计
，

上半年银行
新增贷款数量达到

7.3

万亿
，

在此

过程中银行超储率也一路下降
。

据统计
，

2008

年底时四大行超
储率为

3.93%

，

股份制银行为
5.73%

，

银行体系资金极度充裕
。

但
到今年一季度结束

，

银行超储率急
剧下降

。

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超储
率从

5.73%

下降到
0.49%

，

而四大
行则下降到了

2.53%

。

总体看
，

一
季度结束时金融机构的超储率为
2.28%

；

而二季度末的数据进一步
下降到

1.55%

。

（孙 闻）

民生银行给予关联企业
6

亿元授信额度
本报讯 民生银行（

600016

）今

日公告称， 该行董事会同意给予关

联方包头稀土铝业有限公司中期流

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3

亿元， 期限

2

年；并同意给予东方希望（三门峡）

铝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3

亿元

人民币，授信期限一年。 （游芸芸）

上海警方破获
一起信用卡诈骗案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上海普陀

警方获悉， 该局最近刚刚侦破上海

首例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案， 查获

大量他人身份证及银行借记卡。 由

此，一个以“收藏、炒作借记卡”为

名，实施金融诈骗的“黑色犯罪链”

被彻底揭开。

据悉，今年

3

月以来，有犯罪嫌

疑人聘用多名收卡人， 分别在上海

多个区县的多家不同的银行骗领银

行卡百余张， 成功后， 每张卡支付

150

元至

390

元人民币不等的好处

费。警方提醒银行卡客户，必须妥善

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不

得专卖给他人使用； 同时希望商业

银行仔细核对持身份证人是否是办

卡本人。 （张若斌）

上海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实现区县全覆盖

本报讯

7

月

31

日，上海虹口

区中科、 卢湾区天益等小额贷款公

司正式获批设立， 标志着上海小额

贷款公司试点已实现区县全覆盖。

截至

7

月末，上海已批准设立

39

家

小额贷款公司， 注册资本金总计

30.86

亿元； 已开业的

26

家小额贷

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

3000

余笔，贷

款总额逾

18

亿元。

据上海金融办有关人士介绍，

今年

4

月， 上海市小额贷款公司试

点工作推进小组出台 《关于促进本

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若干意见》

后，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银监

局、 上海保监局等部门从指导小额

贷款公司加入央行征信系统、 鼓励

银行业机构与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多

方面合作、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比照银

行业金融机构申请保险兼业代理人

资格等方面，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黄 婷）

六策建言私募立法重在监管内幕交易
———

专访深圳市华银精治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总监丁洋
证券时报记者

张 宁

目前，国内阳光私募基金的产品

数量已经超过

200

只，其资金管理规

模也已经超过

300

亿元。 但在法律地

位上，私募基金却一直处在“名不正，

言不顺”的尴尬地位。 业内人士普遍

期望，此番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

能够对私募基金的发展和管理进行

涵盖，从而明确界定私募基金的法律

地位和经济地位。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就私募基金

合法化问题，专访了深圳市华银精治

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总监丁洋。 今年

7

月，丁洋和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董

事长李振宁作为私募基金的代表，参

与了《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起草小

组组织的内部会议，并向起草组提出

了六大建议。

证券时报记者：

您认为目前私募基
金在发展过程中

，

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

丁洋：当前，私募基金的运作处

于灰色地带，公司制和合伙制成为

PE

私募的出路， 信托化的集合产品，是

私募基金“唯一”合法的渠道。

虽然

2006

年以后， 部分私募基

金通过信托途径实现了“阳光化”，但

仍有相当多的私募基金游离在合规

与不合规的边缘地带。 由于缺乏相应

的法律规范，私募基金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不少法律纠纷，尤其是在委托理

财方面。

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之间绝

不是市场与主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互

为因果，共生共荣的关系。 讨论私募

基金的合法性，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

关注民间证券委托理财在何种程度

上合法化。 如果能够给以明确的法律

地位和行为规范，那么，民间大量存

在的委托理财纠纷就能够得到极大

程度的解决。

证券时报记者：

私募基金合法化
对证券市场发展有何意义

？

丁洋：从整体而言，中国在应对

金融创新的挑战方面， 仍然处于守

势。 这种自保的做法固然有利于中国

国内市场的稳定，但是如果不以开放

和包容的心态积极应对金融市场的

快速发展和外国资本的投机活动，那

么每一次金融战争都可能会对中国

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建

立内容丰富、投资多元、交易灵活的

监管机制，这样才能在未来全流通和

全球化的金融战争中游刃有余。

另外， 资本市场规模的壮大，未

来指数基金的推出和红筹回归，都需

要更大级别的资金加盟。 创造多极化

的投资世界， 实现资金和筹码的对

冲， 可以满足更加丰富的投资需求，

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证券时报记者：

目前私募基金的
法律环境如何

？

丁洋： 私募基金目前没有明确

的法律定位， 所以合法性的运作机

制也无章可循 ，《证券法》、《公司

法》、《合同法》、《基金法》、《信托法》

似乎都要遵循，但实施起来，又存在

一些问题。

“信托化”的集合理财产品，是目

前国内证券委托理财的主要投资渠

道，但此种理财方式与《证券法》存在

一定冲突。 根据《证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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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

定；“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

一

)

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

(

二

)

与

委托人约定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

分担证券投资损失。 而集合信托却是

要收取浮动管理费（或业绩报酬），等

于是变相分成。 另外，此条款规范的

主体是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那么，非证券公司、非证券中介机构

和非证券从业人员能否接受亲友的

委托理财呢？

因此， 私募基金的法律规范，应

当是与 《证券法》、《信托法》、《基金

法》、《公司法》 紧密相连的市场交易

法，法与法之间必须相匹配。 关于非

法集资行为、非法证券行为、代客理

财纠纷，完全可以通过《证券法》或者

《基金法》、《信托法》 做出详细的规

定。 私募基金只需要连接相关的法律

文件，并且为当事人援引法律依据即

可。 修法工作必须考虑左邻右舍，必

须与其他法律互相分工、互相配合。

证券时报记者：

《

证券投资基金
法

》

修订起草工作正在进行
，

您向起
草小组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

？

丁洋：主要有六条建议。 分别是：

应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修法工作不

必面面俱到；应该给多样化的风格和

人才留出政策空间； 设立准入的条

件；监管工作重点应该是打击内幕交

易和预防金融腐败；鼓励公益型私募

基金。

如何理解契约自由的原则呢？ 我

认为，证券交易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

典型的民商法关系， 只有充分贯彻契

约自由的原则， 减少政府对证券交易

的干涉， 才能促进证券行业的平稳发

展。 监管机构也不能低估老百姓的选

择能力， 不能代替老百姓对理财方式

的选择权。 私募基金修法应遵循契约

自由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减

少证券交易的审批环节， 限制证券监

管机构的权力， 并且与其他法律文件

相配合，共同建立一个交易敏捷、市场

稳定、监管透明的法律平台。

虽然证券监管部门严格把关，其

目的就在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然而必须指出，证券监

管机构不能代替证券投资者评估商

业风险，证券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并

不比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更具有预测

市场发展前景的能力。 所以，如果不

能明确私募的定位，那么中国的证券

市场永远都是“审批型”的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对于私募基金的
监管

，

您有何建议
？

丁洋：首先，应当尽快确定私募

基金的准入门槛，确定私募基金的主

体资格和条件。 一个成熟的基金经理

和基金团队，应当具有一定时间的良

好业绩证明，要有完善的投资管理和

风控制度，要有成熟的投资模型。 同

时，还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相关要

求； 私募基金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元；主要股东信誉良好，没有违法

记录；主要管理人员取得基金从业资

格；对于业绩不良的私募基金，要有

相应的退出机制。

另外， 私募机构的内控机制和防

火墙远远低于公募基金， 私募机构经

常利用各种渠道和消息， 对证券价格

进行操纵或暗箱操作， 或与其他机构

仓位对倒，进行利益输送，损害投资人

利益。因此，打击私募的证券操纵和内

幕交易行为，是监管工作的重点。

目前对集合理财产品的监管模

式存在一定的职能交叉现象，比如信

托化的证券集合理财产品归银监会

审批，而券商的证券集合理财产品归

证监会审批；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监

管归属证监会，而信托化私募基金的

监控归属银监会等等。

因此， 我也建议立法机构能够理

清这些问题：譬如，若允许私募基金参

与证券市场， 修法方面是否认同信托

化的理财产品是私募基金的主要创设

模式？此外，可否考虑通过私募基金行

业自律组织来实现自我监管等。

■

应遵循契约自由原则
■

修法工作不必面面俱到
■

应该给多样化的风格和人
才留出政策空间

■

设立准入的条件
■

监管工作重点应该是打击
内幕交易和预防金融腐败

■

鼓励公益型私募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起草工作已经在近日正式启动，由全国人大财经

委牵头的起草组调研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其中，针对私募基金规范和发展

的相关条款正在广泛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业内预计，相关调研资料的汇集

工作有望在今年

9

月份完成。


